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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計 739 737 635.01 50.86         - 51.13 92.58 7.42

花 蓮 地 檢 437 436 360.51 38.85         - 36.64 90.27 9.73

臺 東 地 檢 302 301 274.50 12.01         - 14.49 95.81 4.19

說明：1.駁回比率=駁回聲請/(駁回+命令續查+命令起訴)×100%。

　　　2.發回比率=(命令續查+命令起訴)/(駁回+命令續查+命令起訴)×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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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署審核再議案件收結情形統計－依轄區地檢別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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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駁回比率=駁回聲請/(駁回聲請+命令續查+命令起訴)×100%。

花蓮高分檢審核再議案件收結件數及發回比率統計-依轄區地檢別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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